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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 4月 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78,824,986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2.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副董事长宁中伟女士主持，采用现场会议记名式投票表决方式结合网络

投票方式举行。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7人，公司董事锁炳勋先生和独立董事朱卫东先生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董事会秘书金彪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78,620,884 99.88 204,102 0.12 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2.01

宁中伟

178,620,894 99.88

是

2.02

张向阳

178,620,894 99.88

是

2.03

杨红文

178,620,894 99.88

是

2.04

徐三能

178,620,894 99.88

是

2.05

金 彪

178,620,894 99.88

是

2.06

陈新华

178,620,892 99.88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3.01

刘志迎

178,620,894 99.88

是

3.02

尹宗成

178,620,894 99.88

是

3.03

江海书

178,620,894 99.88

是

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4.01

朱玉奎

178,620,894 99.88

是

4.02

任军文

178,620,894 99.88

是

4.03

吴宏萍

178,620,894 99.88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363800 64.06 204,102 35.94 0 0.00

2.01

宁中伟

363,810 64.06

2.02

张向阳

363,810 64.06

2.03

杨红文

363,810 64.06

2.04

徐三能

363,810 64.06

2.05

金 彪

363,810 64.06

2.06

陈新华

363,808 64.06

3.01

刘志迎

363,810 64.06

3.02

尹宗成

363,810 64.06

3.03

江海书

363,810 64.06

4.01

朱玉奎

363,810 64.06

4.02

任军文

363,810 64.06

4.03

吴宏萍

363,810 64.0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和累计投票议案，议案的决议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健、李刚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4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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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8 日下

午 5:00在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召开。

2、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董事九人。

3、会议由宁中伟女士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选举宁中伟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经全体董事一致推举，选举董事宁中伟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聘任张向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根据董事长宁中伟女士提名，聘任张向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审议通过《聘任金彪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根据董事长宁中伟女士提名，聘任金彪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审议通过《聘任徐三能先生、李芳泽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根据总经理张向阳先生提名，聘任徐三能先生和李芳泽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1）聘任徐三能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聘任李芳泽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审议通过《聘任陈新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根据总经理张向阳先生提名，聘任陈新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独立董事刘志迎先生、尹宗成先生、江海书先生认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聘任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聘任的规定，聘任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

的任职条件。

6、审议通过《聘任卜军爱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根据董事长宁中伟女士提名，经董事会审议，聘任卜军爱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7、审议通过《聘任王夫龙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聘任王夫龙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在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领导下

开展工作。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8、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因任期届满，需重新确定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结合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组成情况，

同意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9人）

主任委员：宁中伟

委员：张向阳、杨红文、徐三能、陈新华、金彪、刘志迎、尹宗成、江海书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5人）

主任委员：刘志迎

委员：宁中伟、尹宗成、江海书、金彪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5人）

主任委员：尹宗成

委员：宁中伟、刘志迎、江海书、杨红文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5人）

主任委员：尹宗成

委员：陈新华、张向阳、刘志迎、江海书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

同意修订以下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实施细则》、《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

具体内容请查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4月 8日

附件：个人简历

1、宁中伟女士：1962年 10月生，研究生学历，政工师，曾任阜阳麻纺厂第一副厂长、党委副书记，阜阳包

装制品公司副总经理，阜阳牛羊肉加工厂负责人，安徽金种子南扬制革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金太阳生化药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有丰富的生产管理和经营经验，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女企

业家“光辉之星” ，全国纺织行业“巾帼建功标兵” ，全国轻工系统劳动模范，安徽省劳动模范等，1996 年至

1998年任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现任安徽省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阜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阜阳市科协副主席，阜

阳市工商联副主席，阜阳市妇联副主席，安徽金种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2、张向阳先生：1975年 11月生，大专，1995年到本企业工作，历任销售公司区域经理、事业部总经理、常

务副总经理，股份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3、金彪先生：1973年 12月生，本科，法学学士，助理会计师。 1996 年 9 月到本企业工作；1999 年 11 月任

安徽金种子集团阜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2001年 11月任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部副经理；2002年 6月任公司证券部经理；2002年 8月被聘任为证券事务代表；2013 年 2 月兼任公司社会责

任部部长；2014年 1月兼任经营总公司副总经理。 2005年 5月至今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4、徐三能先生：1964年 11月生，本科，1988年毕业于安徽中医学院药学系。执业药师，工程师职称。 1988

年 9月至 1997年在阜阳生化药厂，历任生产技术科长、副厂长。 1997年 9月加入本公司，历任安徽金太阳生

化药业有限公司常务副经理、经理，2000年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5、李芳泽先生：1971年 9月生，1992年毕业于马鞍山商业专科学校，中科大 EMBA在读、经济师、安徽省

劳动模范、阜阳市政协委员。 2000年 10月加入本公司，历任国际贸易部副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2005年

至今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证券事务代表。

6、 陈新华先生：1971年 6月生， 本科， 会计师，1995 年到安徽种子酒总厂工作， 历任集团公司核心企

业———安徽种子酒总厂财务科科长、副厂长、财务部副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7、卜军爱女士：1970年 5月出生，本科，助理会计师，1990 年 9 月到 1993 年 7 月安徽阜阳商业干部学校

学习，1994年 1月进入安徽种子酒总厂工作，历任白酒经营公司财务副经理、财务经理。 2015 年 2 月至今任

阜阳金种子酿酒分公司副经理。

8、王夫龙先生：1972 年 10 生，大专，中级会计师，1989 年 9 月到 1992 年 7 月，安徽建材工业学校学习，

2009年 3月到 2011年 7月安徽工业大学学习，1992年 7月任阜阳建工集团亳州分公司出纳；1993 年 8 月任

阜阳建工集团水泥制品公司财务副科长、 科长；2001 年 10 月任金种子酒业灵璧肉类分公司财务科长；2004

年 5月至今任公司审计部副经理、常务经理、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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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4 月 8 日下

午在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召开。

2、会议应出席监事五名，实际出席监事五名。

3、会议由监事朱玉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一致推选，选举朱玉奎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 5�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安徽金种子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 4月 8日

附件：个人简历

朱玉奎先生：1963 年 7 月生，大专，会计师，1980 年至 1988 年在黑龙江省八五七农场任会计，1988 年至

1998年在安徽省阜阳建工集团公司任会计、财务处副处长等职；1998 年至 2000 年在安徽种子酒总厂任财务

科长、厂长助理；2000年 10月任本公司财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监事会主席等职。

证券代码：002225� � �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7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解除一致行动关系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公司原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刘百宽家族于 2016 年 4 月 6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解

除一致行动协议后，刘百宽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而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或控股股东；不会对公司产生

重大影响。

2、解除一致行动协议后，签署协议的各方在对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濮耐股份”或“公司” ）的日常生产经营及其他重大事宜决策等方面不再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各方按照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濮耐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依照自己的意愿独立发表意见和行使投票权， 各方因之前

的一致行动关系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义务均告终结。

3、解除一致行动协议后，签署协议的各方仍应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监管部门

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股东的权利与义务。

一、 一致行动的相关情况

2008 年 4 月 25 日，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在《濮阳濮耐高温材料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描述如下：“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为刘百宽家族，共 11 人：刘百宽、刘百春、刘百庆三兄弟，霍素珍（刘百宽之妻），霍戊寅（刘百

宽之内弟），刘国威（刘百春之子），刘国勇（刘百春之子），刘彩丽（刘百春之女），刘彩红（刘百春之女），

闫瑞铅（刘百庆之内弟），闫瑞鸣（刘百庆之内弟）。本次发行前，刘百宽家族合计持有 150,766,670股，占股

本总额的 44.14%” 。

二、一致行动协议解除的相关情况

2016年 4月 6日，刘百宽、刘百春、刘百庆、霍素珍、霍戊寅、刘国威、刘国勇、刘彩丽、刘彩红、闫瑞铅、

闫瑞鸣共 11人签署了《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

现上述部分人员由于退休、离职等原因已不便于一致行动关系的实施，为了便于各自更清晰地独立表

达作为股东的真实意愿，进一步理顺濮耐股份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的决策效率，前述人员同意，自本

协议签署之日起，解除前述人员的一致行动关系，前述人员在对濮耐股份的日常生产经营及其他重大事宜

决策等方面不再保持一致行动关系， 各自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濮耐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依照自己

的意愿独立发表意见和行使投票权，前述人员因之前的一致行动关系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义务均告终结，

前述人员之间无因一致行动关系发生任何纠纷。

三、解除一致行动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 2016年 3月 31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1

刘百宽

143,495,093 16.12%

2

刘百春

103,742,266 11.66%

3

郭志彦

90,296,804 10.15%

4

史绪波

39,625,625 4.45%

5

郑化轸

24,611,020 2.77%

6

刘跃军

18,895,400 2.12%

7

向 敏

18,213,278 2.05%

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293,200 1.72%

9

钟建一

14,885,289 1.67%

10

崔江涛

11,980,761 1.35%

基于上述股权结构情况，本公司不存在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以上的股东，不存在通

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股东， 亦不存在依其可实际支

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因此本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

人或控股股东。 本次实际控制人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后，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刘百宽等 11名自然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分别为：刘百春（刘百宽之大哥），刘百庆（刘百宽之二哥），霍

素珍（刘百宽之妻），霍戊寅（刘百宽之内弟），刘国威（刘百春之子），刘国勇（刘百春之子），刘彩丽（刘

百春之女），刘彩红（刘百春之女），闫瑞铅（刘百庆之内弟），闫瑞鸣（刘百庆之内弟）。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管理办法的规定，

刘百春、霍素珍、刘国勇、刘彩丽及刘彩红等 5人仍属于刘百宽董事长、刘国威董事及刘百庆财务负责人的

直系亲属，仍需要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监管部门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办法等规定，应

遵守包括但不限于定期报告窗口期、短线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增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并不因为签署

《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后而解除。 霍戊寅、闫瑞铅及闫瑞鸣不属于刘百宽董事长、刘国威董事及刘百庆

财务负责人的直系亲属，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股东权利与义务。

四、目前前述人员持股情况

前述人员中，刘百宽、刘百庆及刘国威作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需要遵守《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刘百宽

合计

143,495,093 16.1220%

其中

：

无限售流通股

30,137,008 3.3860%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24,468,085 2.7490%

高管锁定股

88,890,000 9.9870%

刘百春 无限售流通股

103,742,266 11.6557%

刘百庆

合计

11,650,295 1.3089%

其中

：

无限售流通股

2,912,574 0.3272%

股权激励限售股

54,000 0.0061%

高管锁定股

8,683,721 0.9756%

霍素珍 无限售流通股

5,356,104 0.6018%

霍戊寅 无限售流通股

716,965 0.0806%

刘国威

合计

5,655,398 0.6354%

其中

：

无限售流通股

1,413,850 0.1588%

股权激励限售股

6,000 0.0007%

高管锁定股

4,235,548 0.4759%

刘国勇 无限售流通股

174,503 0.0196%

刘彩丽 无限售流通股

85,464 0.0096%

刘彩红 无限售流通股

16,538 0.0019%

闫瑞铅 无限售流通股

30,000 0.0034%

闫瑞鸣 无限售流通股

21,907 0.0025%

五、律师法律意见

刘百宽、刘百春、刘百庆、霍素珍、霍戊寅、刘国威、刘国勇、刘彩丽、刘彩红、闫瑞铅、闫瑞鸣已经依法签

署对其具有法律效力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体现了各方真实的意思表

示， 没有违反《公司法》、《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刘百宽等 11名自然人签署的《一致行动关系解除协议》；

2、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方解除一致行动关

系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9日

2016年 4 月 9日 星期六

B81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349� � � �证券简称：精华制药 公告编号：2016-033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于 2016 年 1 月 4 日开市起停牌，并披露了《重大事

项停牌公告》。 2016年 2月 1日，公司确认该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并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的停牌公告》,2016 年 2 月 6 日、2 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2016 年 2

月 29 日，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司

股票继续停牌。 2016年 3月 7日、3月 14日、3月 21日、3月 2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进展公告》。 2016年 4月 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及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司股票继

续停牌。

本次拟收购标的资产属于医药行业。 目前，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正对

标的企业开展审计工作，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事务所正开展资产评估工作，财务顾问德邦证券、世纪同

仁律师事务所也正配合做好尽职调查等工作。

2016年 3月 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及申

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年 4 月 4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不超

过三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 2016年 3月 15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第三届董事

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6年 3 月 18 日，公司组织召开了投资者说明会，就本次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及申请继续停牌事

项组织相关人员与广大投资者进行了交流， 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3 月 21 日 《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及申请继续停牌事项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2016年 3月 31日，公司召开的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及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4 月 4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不超过三个月。具体内容详见 2016年 4月 1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密切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相

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11日

证券代码：000905� � � �证券简称：厦门港务 公告编号：2016-16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 4月 8日（周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 4月 7 日 -2016 年 4 月 8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 4月 8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年 4月 7日下午 15:00至 2016年 4月 8日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大会议室 ；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柯东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 人，代表股份 292,833,01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比例为 55.1475％。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人，代表股份 292,734,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55.1289%；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98,7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0.0186%。

（3）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3 人，代表股份 117,01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0.0220%。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表决情况：

（1）《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同意 292,743,0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3％；反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同意 292,743,0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3％；反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 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同意 292,743,0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3％；反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本公司 （按母公司口径）2015 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238,199,923.72

元，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23,819,992.37 元，加上年初未分

配利润结余 1,229,708,674.28元， 减 2014年已分配利润 26,550,000.00 元， 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

417,538,605.63�元。

根据本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以及实际的经营及现金流情况，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531,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41 元（含税）、拟分配利润为

21,771,000.00元，分配预案实施后的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公司 2015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议案同意 292,743,0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3％；反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7,0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0848％；反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91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其所持有的 292,716,000 股

不计入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总数。

本议案同意 27,0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3.0848％；反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76.9152％； 弃权 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7,0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0848％；反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91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通过。

（6）《公司 2016年度全面预算方案》；

本议案同意 292,743,0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3％；反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累积投票制）；

选举初良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获得票数 292,734,30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获得票数 18,300股；

初良勇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经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初良勇先生当选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关于本公司为潮州港务发展有限公司码头建设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292,743,0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3％；反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7,0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0848％；反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91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本公司继续为厦门港务贸易有限公司八亿元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 292,743,0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3％；反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27,0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3.0848％；反对 9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6.915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吴国栋先生、鞠慧颖女士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

以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 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8日

股票代码：002734� � � �股票简称：利民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4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 2015年 12月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提交了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申请文件（利化发【2015】50号）。 公司于

2015年 12月分别取得中国证监会第 153626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和第 153626 号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于 2016 年 1 月取得中国证监会第 153626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项目审査反馈意见通知书》，于 2016年 2月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反馈意见回复材料，并根据规定披露

了《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之反馈意见回复》。

公司本次发行原签字注册会计师之一王晓欣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本次发行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公司

本次发行申报会计师事务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签字注册会计师由王需如、王晓欣变更为

王需如、田晓。 因上述变更事项，公司申请文件审核程序无法继续。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

可实施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公司和保荐机构同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中止审查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文件的请示。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153626号），中国证监会根据《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决定同意公司中止审查申请。

针对上述变更事宜，公司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原签字注册会计师王晓欣、接任签字注册会计师田晓

已出具相关说明文件；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已对上述事项及文件进行了

核查。 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被中止审查的因素已消除，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申请恢复

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查。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按规定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

义务。 鉴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4月 8日

证券代码：002557� � �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2016-024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9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上刊登了《关

于召开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22）；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 4月 8�日（星期五）上午 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 4 月 7�日 -4 月 8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16年 4月 8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年 4月 7日下午 15:00至 2016年 4月 8日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1307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三）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先保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3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71,347,742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53.520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0 人， 代表股份 838,319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165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9人，代表股份 16,281,44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113％；其中，通过网络投

票的中小股东 19人，代表股份 16,281,44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3.2113％。

（2）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审

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287,629,18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7,119,7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287,598,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7,089,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36％；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64％。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287,598,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7,089,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36％；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64％。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287,598,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7,089,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36％；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64％。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同意 287,598,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7,089,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36％；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64％。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 287,598,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7,089,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36％；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64％。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6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287,598,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7,089,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36％；反对 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64％。

（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 287,598,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7,089,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36％；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64％。

（九）审议通过《关于减少蔚然（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同意 77,178,77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60％；反对 150,7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1949％；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6,938,7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428％；反对 150,78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808％；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64％。

该议案关联方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一致行动人新疆华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回避表决。

（十）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建设完成及结余募集资金转入超募资金账户的议案》；

同意 287,598,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7,089,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36％；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64％。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申请 2016年度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287,598,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7,089,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36％；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64％。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修订经营范围的议案》；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同意 287,598,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7,089,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36％；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64％。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同意 287,598,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7,089,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36％；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64％。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同意 287,598,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7,089,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36％；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64％。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资货币市场基金的议案》；

同意 287,598,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7,089,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36％；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64％。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 2016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287,598,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7,089,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36％；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3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176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通力律师事务所朱晓明律师、张洁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八日


